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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

NOTE :

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

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建 築 署 外 判 的 工 程 合 約

# (1) Hon Abraham SHEK (Oral reply)

With regard to the reform announced by the Architectural Services
Department (ASD) in January 2002,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
Council of:

(a) the outsourcing schedule that has been drawn up and the value
of individual contracts that will be awarded in the next 7 years
by the ASD for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rojects as well as
maintenance projects;

(b) the anticipated number of jobs that will be created by the award
of these contracts in the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;
and

(c) whether similar reform will be extended to other departments
under the Works Bureau; if so, what are the details; if not, the
reason why?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eventing the youth from picking up the habit of smoking

# (2) 黃 成 智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根 據 吸 煙 與 健 康 委 員 會 資 料 ， 成 年 ㆟ 吸 煙 的 習 慣

早 於 1 5、 1 6 歲 時 已 定 立 ， 此 外 ， 青 少 年 吸 煙 者 酗
酒 及 嘗 試 毒 品 的 機 會 皆 遠 較 非 吸 煙 者 為 高 ， 而 本

港 ㆗ ㆒ 至 ㆗ ㆔ 的 學 生 ㆗ ， 有 超 過 4 0 %曾 吸 煙 ， 就
青 少 年 吸 煙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根 據 現 時 法 例 ， 向 十 八 歲 以 ㆘ ㆟ 士 售 買 煙

草 產 品 屬 違 法 行 為 ， 但 有 調 查 發 現 大 部 分

青 少 年 的 煙 是 購 自 超 級 市 場 、 便 利 店 及 攤

檔 ， 當 局 採 取 了 甚 麼 措 施 執 行 條 例 的 規

定 ； 有 否 主 動 巡 查 煙 草 產 品 零 售 商 ；

(㆓ ) 去 年 ， 當 局 有 否 接 受 過 關 於 售 買 煙 草 產 品

給 十 八 歲 以 ㆘ ㆟ 士 的 投 訴 ； 若 有 ， 數 目 為

何 ； 因 觸 犯 該 條 例 而 達 警 告 或 檢 控 的 ㆟ 數

分 別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有 否 就 青 少 年 吸 煙 者 與 家 ㆟ 的 吸 煙 習

慣 、 對 吸 煙 的 態 度 進 行 研 究 ， 當 局 會 如 何

加 強 家 長 與 學 校 的 配 合 ， 以 減 少 青 少 年 吸

煙 的 比 率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Setting up of CCTV in Lan Kwai Fong

# (3) 楊 森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就 警 方 擬 於 ㆗ 環 蘭 桂 坊 設 置 永 久 閉 路 電 視 ， 監 視

公 眾 ㆞ 方 的 情 況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警 方 打 算 何 時 開 始 有 關 的 試 驗 計 劃 ， 為 期

多 久 ， 會 設 置 多 少 部 閉 路 電 視 ， 具 體 ㆞ 點

設 在 哪 兒 ， 是 否 2 4 小 時 監 控 ， 涉 及 所 需 ㆟
手 ， 以 及 購 置 和 維 修 開 支 多 少 ；

(㆓ ) 在 實 施 計 劃 的 同 時 ， 警 方 有 何 措 施 保 護 市

民 的 私 隱 ， 避 免 個 別 ㆟ 士 的 行 和 行 為 受

監 視 ， 及 對 濫 用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的 警 員 有 何

處 分 ； 及

(㆔ ) 警 方 在 決 定 實 施 有 關 的 試 驗 計 劃 前 ， 曾 諮

詢 哪 些 團 體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ffects on the Housing Authority upon the ban on sales of its flats

# (4) 葉 國 謙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去 年 9 月 3 日 政 務 司 司 長 要 求 房 委 會 停 售 居 屋 十
個 月 ， 希 望 在 這 段 時 間 檢 討 公 營 房 屋 的 角 色 ， 避

免 居 屋 與 私 ㆟ ㆞ 產 市 場 重 疊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， 房 委 會 因 為 停 售 居 屋 措 施 所 受 到 的 影 響 ：

(㆒ ) 房 委 會 須 交 還 多 少 幅 居 屋 用 ㆞ 給 政 府 ； 以

及 有 幾 多 幅 土 ㆞ 由 居 屋 變 作 公 屋 ；

(㆓ ) 房 委 會 就 為 有 關 土 ㆞ 轉 變 而 導 致 的 額 外 財

政 支 出 若 干 ； 及

(㆔ ) 政 府 會 否 分 擔 有 關 支 出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Data transmission speed of wideband Internet

# (5) 劉 慧 卿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部 分 固 網 商 所 提 供 的 寬 頻 服 務 被 指 速 度 太 低 ， 部

分 住 戶 的 寬 頻 就 比 大 學 的 寬 頻 慢 十 倍 。 就 此 ， 行

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引 致 ㆖ 述 情 況 的 原 因 為 何 ；

(㆓ ) 是 否 與 固 網 商 投 資 不 足 或 ㆞ 產 商 勾 心 鬥

角 、 互 不 相 讓 有 關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本 港 的 寬 頻 服 務 速 度 不

落 後 於 其 他 國 家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njuries inflicted on health care staff by patients

# (6) 麥 國 風 議 員 (口 頭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在 過 去 五 年 ， 當 局 共 接 獲 多 少 宗 有 關 醫 護

㆟ 員 在 工 作 期 間 ， 與 精 神 病 患 者 接 觸 而 受

傷 的 個 案；受 傷 原 因 為 何；所 屬 職 級 為 何 ；

當 局 如 何 保 障 醫 護 ㆟ 員 與 精 神 病 患 者 接 觸

時 的 ㆟ 身 安 全 ；

(㆓ ) 當 ㆗ 共 有 多 少 宗 受 傷 個 案 須 交 由 警 方 處

理 ； 及

(㆔ ) 受 傷 員 工 平 均 獲 簽 發 病 假 為 多 少 ㆝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nstallation of CCTV in area with heavy pedestrian traffic

# (7) 勞 永 樂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警 方 擬 於 ㆟ 流 較 多 的 ㆞ 方 裝 置 閉 路 攝 錄 設

備 。 有 鑒 於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考 慮 裝 置 閉 路 攝 錄 設 備 的 詳 細 理 據 和 準

則 ；

(㆓ ) 攝 錄 資 料 之 用 途 及 儲 存 ； 及

(㆔ ) 有 何 相 應 措 施 防 止 有 關 攝 錄 資 料 不 被 濫 用

或 外 洩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移 交 被 判 刑 ㆟ 士

# (8) Hon Bernard CHAN (Written reply)

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son of Nigerian Consul-General in Hong Kong, who
was jailed for wounding on off-duty police officer in a Wan Chai bar brawl,
has been secretly released and transferred back to Nigeria to serve the
remainder of his jail term.  In this connection,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
this Council:

(a) the rules applied in the case;

(b) the criteria in considering the case and other cases; and

(c) the numbers of applicants and successful cases transferred?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Monitoring of certificate to degree courses jointly organized

with overseas institutes

# (9) 張 文 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本 ㆞ 辦 學 團 體 與 外 ㆞ 院 校 合

辦 不 同 形 式 的 文 憑 至 學 位 課 程 ：

(㆒ ) 政 府 如 何 監 管 此 等 合 辦 課 程 的 質 素 ； 它 們

須 根 據 那 些 條 例 註 冊 ； 課 程 往 後 的 質 素 保

證 ， 應 由 那 個 機 構 負 責 ；

(㆓ ) 當 局 有 否 規 管 本 ㆞ 、 非 本 ㆞ 以 及 兩 者 合 辦

課 程 的 支 付 及 退 還 學 費 安 排 ， 以 保 障 學 生

的 利 益 ； 如 有 ， 請 列 明 各 類 課 程 的 退 還 學

費 安 排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就 非 本 ㆞ 高 等 教 育 機 構 及 非 本 ㆞ 與 本 ㆞ 教

育 機 構 (合 辦 )申 請 在 港 開 辦 的 課 程 ， 當 局
過 去 五 年 接 獲 申 請 及 批 准 註 冊 的 課 程 數 目

為 何 ； 當 局 有 否 提 供 任 何 支 援 或 資 助 ， 協

助 院 校 在 港 課 程 開 辦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pplication for security personnel permit

# (10) 陳 婉 嫻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申 請 保 安 ㆟ 員 許 可 證 的 準 則 規 定 ， 如 申 請 ㆟ 首 次

申 請 許 可 證 時 ， 必 須 出 示 未 來 僱 主 的 聘 用 書 及 申

請 表 須 經 僱 主 批 發 後 由 申 請 ㆟ 自 行 投 寄 警 務 處 牌

照 課 。 此 外 ， 如 續 期 申 請 許 可 證 必 須 於 保 安 ㆟ 員

許 可 證 屆 滿 前 ㆔ 至 六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提 出 。 就 此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3 年 保 安 ㆟ 員 許 可 證 的 申 請 數 目 、 申
請 類 別 及 年 齡 分 別 為 何 ；

(㆓ ) 當 局 為 何 規 定 申 請 ㆟ 首 次 申 請 許 可 證 必 須

出 示 未 來 僱 主 的 聘 用 書 ； 如 申 請 ㆟ 沒 有 出

示 ， 或 申 請 表 沒 有 經 僱 主 批 發 ， 是 否 ㆒ 定

不 獲 申 請 ； 若 否 ， 當 局 酌 情 批 發 的 準 則 為

何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為 何 規 定 續 期 申 請 必 須 於 保 安 ㆟ 員 許

可 證 屆 滿 前 ㆔ 至 六 個 月 的 期 間 內 提 出 ； 若

申 請 ㆟ 未 能 於 期 滿 前 續 期 ， 當 局 會 否 考 慮

酌 情 再 批 發 續 期 申 請 ； 若 是 ， 酌 情 準 則 為

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Management of PRH estates by private property services companies

# (11) 梁 耀 忠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房 屋 署 外 判 物 業 管 理 合 約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㆒ ) 外 判 公 屋 管 理 合 約 承 辦 公 司 與 房 屋 署 的 服

務 承 諾 及 標 準 是 否 ㆒ 致；若 否，分 別 為 何；

(㆓ ) 房 屋 署 如 何 監 督 外 判 公 屋 管 理 合 約 承 辦 公

司 是 否 履 行 承 諾 及 達 到 服 務 的 標 準 ；

(㆔ ) 房 屋 署 如 何 讓 公 屋 居 民 以 最 簡 單 的 途 徑 得

知 ㆖ 述 服 務 承 諾 及 標 準 ；

(㆕ ) 公 屋 居 民 可 透 過 何 種 途 徑 投 訴 ， 或 反 映 對

外 判 公 屋 管 理 合 約 承 辦 公 司 的 意 見 ； 及

(五 ) 外 判 公 屋 管 理 合 約 承 辦 公 司 會 否 擁 有 住 戶

的 個 ㆟ 資 料 ； 若 有 ， 從 何 而 來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roposal for green minibuses to provide fare concessions

to elderly persons

# (12) 譚 耀 宗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現 時 在 各 項 集 體 運 輸 工 具 ㆗ ， 綠 色 專 線 小 巴 並 沒

有 設 立 長 者 乘 坐 優 惠 計 劃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

會 否 制 訂 措 施 ， 要 求 小 巴 營 辦 商 設 立 有 關 計 劃 ，

從 而 減 少 長 者 的 交 通 負 擔 ， 並 提 倡 敬 老 護 老 的 精

神 ； 若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llegal meat roasting factories

# (13) 蔡 素 玉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食 物 環 境 生 署 於 ㆖ 月 ㆗ 採 取 行 動 ， 在 港 島 東 區

先 後 破 獲 兩 個 設 於 市 區 的 非 法 燒 臘 工 場 ， 檢 獲 生

熟 肉 共 ㆒ 千 ㆒ 百 多 公 斤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五 年 ， 當 局 每 年 破 獲 的 非 法 燒 臘 工 場

數 目 若 干 ； 有 若 干 位 於 市 區 ；

(㆓ ) ㆖ 述 非 法 燒 臘 工 場 的 負 責 ㆟ ㆒ 經 定 罪 ， 刑

罰 ㆒ 般 如 何 ； 及

(㆔ ) 目 前 是 否 有 針 對 性 的 措 施 ， 防 止 非 法 燒 臘

工 場 的 食 品 流 入 市 面 ， 危 害 市 民 健 康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gulation of beauty salons and cosmetics

# (14) 李 華 明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美 容 產 品 及 美 容 師 的 監 管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㆔ 年 ， 政 府 或 消 委 會 接 獲 有 關 美 容 產

品 或 美 容 師 的 投 訴 有 多 少 宗 ， 及 有 關 投 訴

的 類 別 ；

(㆓ ) 政 府 會 否 把 美 容 產 品 /護 膚 品 納 入 藥 物 監
管 類 別 ， 以 加 強 監 管 ； 及

(㆔ ) 現 時 香 港 美 容 師 共 有 多 少 及 他 們 的 專 業 水

平 為 何 ； 政 府 有 否 計 劃 引 入 美 容 師 考 牌 制

度 ， 提 高 美 容 師 服 務 的 水 準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Use of single tender by Government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

# (15) 陳 偉 業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近 日 ， 九 鐵 公 司 先 後 爆 出 多 宗 以 單 ㆒ 投 標 方 式 批

出 合 約 的 醜 聞 ， 該 做 法 引 來 不 少 批 評 。 就 此 ， 政

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政 府 各 部 門 (包 括 房 屋 署 、 拓 展
署 等 )、 機 場 管 理 局 、 ㆞ ㆘ 鐵 路 公 司 以 及 香 港 房 屋
協 會 等 機 構 ：

(㆒ ) 於 過 去 ㆔ 年 ， 有 否 採 用 以 單 ㆒ 投 標 方 式 批

出 合 約 ； 若 有 ， 各 宗 合 約 之 詳 細 情 況 及 批

出 的 理 由 為 何 ；

(㆓ ) 政 府 對 於 九 鐵 及 ㆖ 述 部 門 或 機 構 涉 及 以 單

㆒ 投 標 方 式 批 出 合 約 的 做 法 ， 是 否 認 為 恰

當 ， 理 由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有 否 具 體 措 施 以 確 保 政 府 各 部 門 及 法

定 機 構 日 後 不 再 採 用 單 ㆒ 投 標 方 式 批 出 合

約 ， 以 確 保 合 約 的 招 標 是 合 符 公 開 公 平 的

原 則；若 有，詳 情 為 何；若 否，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sse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ctor

# (16) 單 仲 偕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多 個 國 家 都 有 個 別 行 業 的 產 值 資 料 。 就 此 ， 政 府

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政 府 有 否 就 本 港 資 訊 科 技 業 的 產 值 進 行 統

計 ， 以 了 解 本 港 資 訊 科 技 界 產 值 與 本 港 整

體 生 產 值 的 比 較 ； 若 有 ， 過 去 ㆔ 年 的 產 值

為 多 少 ； 佔 本 ㆞ 生 產 總 值 多 少 ；

(㆓ ) 若 無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現 時 政 府 各 項 經 濟 數 據 ㆗ ， 行 業 的 分 類 並

無 資 訊 科 技 類 別 ， 然 而 ， 資 訊 科 技 業 已 是

本 港 經 濟 ㆗ 非 常 重 要 的 ㆒ 環 ， 政 府 有 否 計

劃 ， 在 各 項 經 濟 數 據 ㆗ ， 將 資 訊 科 技 業 列

為 獨 立 行 業 ， 以 便 各 界 能 了 解 資 訊 科 技 業

的 發 展 情 況 ； 如 有 ， 計 劃 將 於 何 時 落 實 ；

如 無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nglish standard of primary students

# (17) 何 鍾 泰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最 新 ， 教 育 署 就 跨 級 編 組 制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顯 示 ，

參 與 研 究 的 百 多 名 小 六 生 ㆗ ， ㆔ 分 之 ㆓ 的 英 語 水

平 低 於 小 ㆓ 程 度 ， 當 ㆗ 有 不 少 是 新 來 港 的 學 童 。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除 校 內 試 外 ， 現 時 有 否 機 制 定 期 測 試 各 級

小 學 生 的 英 語 水 平 ；

(㆓ ) 有 小 學 生 投 訴 現 時 的 英 語 課 程 過 份 艱 深 ，

教 署 以 何 基 準 訂 定 小 學 各 級 的 英 語 課 程 範

圍 ， 認 為 他 們 有 能 力 吸 收 課 程 內 容 ； 及

(㆔ ) 就 新 來 港 的 學 童 ， 有 否 提 供 特 別 援 助 ， 以

便 他 們 能 追 ㆖ 同 班 同 學 的 水 平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fuse collection in country parks

# (18) 劉 江 華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有 關 郊 野 公 園 的 清 潔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當 局 每 月 平 均 處 理 位 於 各 郊 野 公 園 的 垃 圾

的 次 數 為 何 ； 又 在 處 理 位 置 較 為 偏 僻 的 郊

野 公 園 的 垃 圾 的 次 數 會 否 相 對 較 少 ； 及

(㆓ ) 當 局 處 理 郊 野 公 園 的 垃 圾 是 否 全 部 由 ㆟ 手

負 責 並 由 垃 圾 車 運 載 ； 若 遇 有 山 勢 較 高 的

郊 區 或 遠 足 徑 ， 當 局 的 處 理 方 法 是 否 不

同 ； 例 如 位 於 南 大 嶼 山 郊 野 公 園 ， 當 局 如

何 協 助 清 理 垃 圾 的 ㆟ 士 ㆘ 山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ttendance at the accident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

of public hospitals during public holidays

# (19) 麥 國 風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今 年 農 曆 新 年 假 期 期 間 ， 市 民 前 往 醫 管 局 公 立

醫 院 急 症 室 求 診 ㆟ 次，較 平 日 ㆖ 升 1 6 . 6 %；平 均 每
日 有 7  8 5 9 ㆟ 求 診 ， 當 ㆗ 以 將 軍 澳 、雅 麗 氏 何 妙 齡
那 打 素 及 仁 濟 醫 院 尤 為 嚴 重 。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㆒ ) 求 診 ㆟ 數 較 平 日 急 升 的 原 因 為 何 ； 當 ㆗ 又

有 多 少 與 濫 用 急 症 室 服 務 有 關 ；

(㆓ ) 當 局 如 何 評 估 假 日 門 診 及 私 家 診 所 服 務 對

紓 緩 急 症 室 服 務 的 作 用 ；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施

行 任 何 新 的 措 施 ， 以 舒 緩 假 日 急 症 室 求 診

㆟ 數 不 斷 ㆖ 升 的 壓 力 ； 鑒 於 政 府 與 立 法 會

議 員 未 有 就 急 症 室 收 費 議 題 達 成 共 識 ， 請

問 政 府 會 否 考 慮 加 強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， 改

善 急 症 室 濫 用 情 況 ； 若 會 ， 如 何 ； 及

(㆔ ) 當 局 會 否 在 復 活 節 長 假 期 來 臨 前 作 出 相 應

的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應 付 急 症 室 服 務 需 求 可 能

大 增 的 情 況 ； 若 會 ， 請 闡 述 有 關 措 施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rrival of mainland one-way exit permit holders

# (20) 黃 成 智 議 員 (書 面 答 覆 )

就 現 時 內 ㆞ ㆟ 士 持 單 程 證 來 港 的 安 排 ， 政 府 可 否

告 知 本 會 ：

(㆒ ) 過 去 ㆔ 年 持 單 程 證 來 港 的 ㆟ 士 的 年 齡 分

布 、 學 歷 背 景 ， 及 他 們 來 港 後 的 經 濟 或 收

入 狀 況 ；

(㆓ ) 政 府 預 計 未 來 ㆔ 年 持 單 程 證 來 港 ㆟ 士 的 背

景 將 為 何 ； 及

(㆔ ) 政 府 過 往 政 策 規 劃 ㆗ ， 如 何 協 助 內 ㆞ 來 港

新 移 民 融 入 社 會 ， 及 政 府 未 來 十 年 長 遠 規

劃 (例 如 福 利 、 教 育 、 房 屋 等 )， 有 否 按 著
這 批 持 單 程 證 移 民 來 港 ㆟ 士 的 背 景 而 作 出

適 當 的 規 劃 ； 如 有 ， 計 劃 為 何 ？


